內政部「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執行計畫」FAQ
Q：計畫補助費用如何發放民眾？可否匯款？

A：申請家戶經該轄消防局審查通過後，各縣市消防局依計畫規定檢附相關原始憑證及統一收據向本部消防署申請，本部消防署檢查相關核銷證明文件無誤後，將款項核發予各縣市消防局，各縣市消防局再依民眾提供金融機構名稱帳號匯款或核發現金予申請人。
Q：民眾自特立屋或大賣場購買燃氣熱水器（如櫻花牌）後，委託合格之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技術士裝設，可否予以補助？

A：可予以補助，惟「遷移或更換熱水器竣工紀錄表」－「檢附文件」應同時檢附購買熱水器及合格技術士施工裝設之發票。
Q：申請人數量比轄區補助名額多時應如何處理？

A：請依計畫規定前往申請家戶中審定是否符合補助原則後，補助依申請先後順序予以補助，惟屬中低收入戶應優先予以補助。
Q：申請家戶欲將燃氣熱水器更換為電熱水器可否予以補助？

A：可予以補助。

Q：申請家戶可否同時領取改善補助費（3000元）及建議改善獎勵費（300元）？

A：不可同時領取。

Q：村里長可否支領建議改善獎勵費（300元）？

A：依計畫規定，前述獎勵費可由瓦斯從業者、消防志工、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或租屋者領取，里長若非屬上開身份之一，不能領取。

Q：本（97）年執行補助經費額度可否視轄區特性，多於1/3或少於1/3？

A：為符合會計年度等相關規範，本（97）年應執行並核銷補助經費額度仍維持在1/3，如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影響有具體執行困難者，請電洽本部消防署承辦人。
Q：會計年度屆將結
束，縣市經費不足，相關宣導海報是否可由消防署印置提供？

A：本署將印置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海報供各縣市消防局參考應用。

Q：更換或遷移燃氣熱水器費用低於新臺幣3000元，是否仍補助3000元？

A：更換或遷移燃氣熱水器費用低於新臺幣3000元，補助其實際支付費用。

Q：非專案執行期間（如98年3月5日）申請，是否得予補助？

A：非專案執行期間申請，不予補助，專案期間為97年11月1日至98年2月28日為止。

Q：非合格之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技術士（無照、應複訓未複訓、未繳稅及借牌營業等），可否於本補助案中遷移或安裝燃氣熱水器？

A：非合格之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技術士不得於本補助案中遷移或更換燃氣熱水器，違者不予補助，各縣市政府如有發現上開違規情事，應依違反消防法第15條之一規定，對違法人處以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Q：各縣市政府補助民眾遷移或更換燃氣熱水器，可否超過預定之名額？

A：各縣市政府補助民眾遷移或更換燃氣熱水器，倘補助款額尚有餘裕，可調整支應補助更多家戶，惟補助總額不得超過預定補助款。

Q：裝設電熱水器或FE型熱水器等無一氧化碳中毒之虞家戶，可否以熱水器老舊為由申請本案補助？

A：沒有發生一氧化碳中毒疑慮的家戶，恕無法列為申請本案補助的對象。
